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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部刻檢討修正相關作業規定，並於近期邀請專家、學者及相關機關召開會議，廣徵各界看

法及建言，以精進促參相關作為。 

三、為化解各界對於促參案件推動過程之疑慮，財政部將持續辦理主辦機關、顧問機構、政風及檢

調等人員之教育訓練，並適時於促參資訊網站及電子報向各界宣導正確促參觀念，以凝聚社

會共識，深化促參相關知能。 

（二十三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日前高雄小港機場因施工引發跳蚤肆

虐情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438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3-13） 

林委員針對日前高雄小港機場因施工引發跳蚤肆虐情事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部民用航空局高雄國際航空站國際線航廈發生跳蚤肆虐情事，經檢討其可能發生原因為高雄

國際航空站近期因增加國際航廈出境大廳旅客使用空間，辦理航空公司辦公室搬遷作業（僅

保留辦理票務作業所須空間），於進行搬遷時，可能因施工人員及機場員工等之進出，致停

車場附近流浪貓狗隨之出沒，身上之跳蚤藏身於地毯及隙縫處，俟天氣回暖後，跳蚤幼蟲孵

化活動力增強及大量繁殖所致。 

二、處理情形： 

(一)高雄國際航空站於每年天氣變化之際均會定期進行噴藥消毒作業，近日於接獲反映有人

遭跳蚤咬傷情事後，已請消毒合約廠商密集進行區域及全區消毒噴藥作業共計 8 次，目

前已有效防制，並未再接獲反映被咬新個案。未來 2 週該站仍將持續噴藥，並將針對航

空公司、公務單位辦公室、停車場、地下室行李處理室及航廈櫃檯地毯與地板縫隙等處

實施全面性消毒，以徹底改善跳蚤情形。 

(二)高雄國際航空站已請高雄市動物保護處協助捕捉機場內野犬，並於停車場張貼公告及發

函駐站單位宣導航空站工作人員勿餵食流浪貓狗，另亦已加強工區及停車場等處之環境

衛生清潔作業。 

三、積極改善作為： 

(一)高雄國際航空站將國際線報到櫃檯內之地毯更新為塑膠地板，以減少蟲蚤躲藏空間。 

(二)請民航局督導高雄國際航空站派員巡查及持續加強環境清潔管理。 

(三)另本部已函請所屬各單位，針對工程施工整修期間應建立防蟲蚤防疫之標準作業程序，

並加強工區清潔消毒管理作為，以避免類似情事再度發生。 

（二十四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保險法新修正第 29 條第 3 項條文被

保險人死亡通報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438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3-1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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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就保險法新修正第 29 條第 3 項條文被保險人死亡通報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金融監督管

理委員會（下稱金管會）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金管會研議處理情形： 

(一)金管會前曾研商就應用內政部戶役政資訊系統連結取得死亡資料，俾金融業或集保公司

主動提供銀行存款、股票及保單等資料予繼承人或受益人之可行性，惟本案存在法據及

涉及個人隱私及繼承遺產等民事糾紛等相關問題，爰金管會已先採取強化現行查詢機制

之方式提供便民措施。 

(二)保險業部分已採取之強化措施如下：「保險公司於接獲受益人提出身故保險金申請時，

應就該被保險人是否亦為同公司其他保單之被保險人進行交叉比對，並主動聯繫其他保

單之受益人」、「壽險公會於各縣市設保單查詢受理窗口、處理回復時間由 5 個工作日

縮短為 3 個工作日」等。 

(三)鑑於現行機制下，保險人無法即時知悉被保險人身故，難以在保險事故發生時通知聯絡

受益人；且如受益人僅記載為法定繼承人之情況下，保險公司更無法有效通知所有受益

人，單向課予保險公司主動通知受益人之義務，對保險公司亦不公平。爰為確保保險人

主動通知於實務作業可行，達到立法之最大效益目標，新增保險法第 29 條第 3 項，賦予

保險人及要保人或受益人應互負通知之義務。 

二、另金管會亦刻進行下列相關配套措施： 

(一)保險人取得受益人聯絡資訊部分：為要求要保人提供並更新受益人之聯絡資訊，以確保

保險人主動通知受益人能有效執行，金管會已於 104 年 1 月 27 日函請中華民國人壽保險

商業同業公會（下稱壽險公會）及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研議配套措施建議到

會。 

(二)104 年 3 月 10 日已函請壽險公會強化被保險人死亡後之保險金申領處理相關措施： 

1.請壽險公會轉請所屬會員公司，隨時清查是否有被保險人到達年齡已逾最高保險年齡

，且尚未申領身故保險金之保單，並主動通知案關保單之要保人或受益人申領保險金

。 

2.請壽險公會研議建立身故保險給付通報系統，俾各公司將已請領身故保險金之被保險

人資料上傳至通報系統，供各公司就各該被保險人是否亦為該公司承保保單之被保險

人進行交叉比對，主動聯繫所承保保單之要保人或受益人申領保險金。 

三、至保險人取得被保險人死亡資訊部分：因現行機制，如保險人未接獲要保人或受益人通知被保

險人身故，保險公司無從知悉被保險人身故資訊，有關是否能透過內政部提供死亡資料方式

部分，金管會將再與內政部溝通研議可行性。 

（二十五）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針對臺中清泉崗機場尚有諸多問題未

解，要求行政院即刻加強機場之軟硬體設施並升級為甲等航空

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
